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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兵团律师介绍说，分析
近几年接手的房地产案

件，很大一部分原因出于
合同或协议，文本不明

确。大约 80% 的房产商都

是事先拟好合同，一旦消

费者达成购房意愿就会与
之签订早已准备好的认购

协议书，很少出现消费者

再去加以修改的事例，房
产商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
大化，所拟定的内容必然

会倾向于自身。据介绍，

无奈签下“死协议”者往
往是单独购房者，团购者

往往会与开发商进行利益
与维权方面的讨价还价。

针对“死协议”一
事，记者采访了部分购房
者，孙先生前不久认购了

玄武街和文化路附近的一
套住房，说起当时签协议
的场景，孙先生告诉记

者，“当时一想马上就有
自己的房子了，心里很激

动，看到很多认购者都签
字了，感觉肯定没问题，

也没想那么多，自己就签
字按手印了。”“大部分
购房者都存在这种心理，

而且很多人并不清楚合同
里面的猫腻”李兵团律师
如是说。

李律师还告诉记者，

在最近接手的房产案件

中，许多开发商都用固定

的文本与业主签认购协
议，而且宁愿不卖房子也
不按业主要求修改内容，

就是为了在出现纠纷后，

为自己免责。

签认购协议时难有发言权
八成买房人无奈签下“死协议”，出现纠纷难维权
本报记者 李涛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购房者与房产商签订的认购协议相

当一部分为房产商单方面拟定好的，而且不容购房者修改合
同内容，购房者仅有阅览签字盖章的权利，如此，潍坊市有近
80% 的购房者无奈签下“死协议”，而一旦发生问题，购房者多
因条款不利于自身利益而难维权。

13 日，老家是寒亭的王
先生向记者反映，今年 4 月

份在寒亭学府嘉苑看中了一

套 90 多平米的房子，5 日交

认购款时，开发商说是年底

交房，至于首付则要等他们

办完预售许可证后才能交，

时间基本确定是在 5 月底，

但是一直到 7 月 20 日王先

生才被通知去交首付款。而

在等待的三个月时间里，王
先生改变主意，决定在烟台

购买住房定居，如此在寒亭
认购的房屋只能退掉。

8 月 2 日，王先生的退
房申请书交到了售楼人员手

中，让王先生意想不到的是，

他被扣了一千元违约金，“自
己也知道会扣违约金，但没

想到会这么多，协议书上说

按千分之五的比例扣，我一
算也就 100 元，怎么会扣一
千呢，协议上说取得许可证

五日内到售楼处签订《商品

房买卖合同书》，就算违约也
得扣除五天的缓和期，工作
人员却说这已经优惠了很多

了，按正常情况要扣一千二

三百，开发商一个劲的延期

拖后，本身也是违约，为什么

只扣自己的钱，而开发商却

一点责任也没有。”王先生的

姐姐告诉记者。

记者致电开发商天同城

市建设集团，一销售主任告

诉记者，学府嘉苑楼盘是集

团的一个分公司开发的，给

业主办理退房手续需要通过

总公司，退房款还需要去银
行办理相关手续，所以就很

麻烦，期间又赶上国庆节，时
间就给延迟了。

当记者问及，开发商一
再推迟交纳首付款时间，退
款时间也超出了规定范围，

为何仅有业主承担责任时，

工作人员没有给出明确答

复。

双方都违约仅业主交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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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律师告诉记者，没有预

售许可证本身就是不合法
的，最近国家住建部已发下

《通知》，严格禁止开发商

在取得预可证前收取诚意

金，开发商再收取，是违反

行业管理规定的。王先生签
订的协议书中所谓的违约金

扣除比例并没有明确规定是

总房款还是认购金的千分之

五，也没有说一天、一月还

是一年扣除千分之五。

李兵团律师还告诉记

者，现在每周都能接到三五
起房产案件，但有 90% 的购

房者基于协议条款所限很难

达到起诉目的，合同条款模

棱两可，开发商给自己留下

很大回旋空间，即使强求去

打官司胜诉希望也不大。

模糊“预订认购书”惹争议

购房者只有签字权

不满协议就“免谈”

漫画：一方说了算


